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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 師 啟 試 錄  
 

行政救濟之停止執行 
 

編目：行政法                                     
 
 

 主筆人：宣政大  碩士、律師及司法官資格 

宣政大老師主要研究範圍為憲法、行政法等公法領域。對於憲

法的學說、大法官解釋及相關法規都有一定程度的研究。由於

宣政大老師本身為數個社運團體之成員，故對時事的掌握相當

熟稔，同時也對於題目的作答有豐富的心得。 

◎最新課程請點閱高點法律網 lawyer.get.com.tw
 

一、概說 

2013 年 7 月，苗栗大埔徵收案（下稱張藥房案）等四名拆遷戶因實體尚在

行政爭訟中，故向台中高等行政法院聲請停止執行。然台中高等行政法院

表示，「本件聲請人所聲請停止執行者為聲請人所有於徵收範圍內應遷移

之物件，聲請人如受執行，所受損害者為該徵收範圍內應遷移之物件即徵

收土地之地上物，係以財產為標的之執行，縱致發生居住、財產權益及精

神之損害，惟各該損害在一般社會通念上，並非不能以金錢或其他方式為

之賠償回復，且參加人對該地上物之所有權人已發放補償費或存入於土地

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內，難謂將發生難於回復之損害。至聲請人主張除對

財產權及居住權之侵害外，亦造成人格尊嚴、家庭權、隱私權、生命權、

人身安全權、私生活、家庭和住宅不受干涉權之損害，而永無回復原狀之

可能云云。惟本件行政處分之執行僅對聲請人之財產權為執行，並不及於

上開人格尊嚴等權利之侵害，又聲請人等對該房地之主觀依戀，乃未經法

律納為應予保護之利益範疇，是聲請人等所稱之無價情感云云，亦非在法

律所認之「難於回復之損害」之列。從而，本件依聲請人主張，尚難認有

不能回復損害之情事，其聲請停止執行，揆諸前揭規定，核與停止執行之

要件不合」，
註1是以駁回聲請人之聲請。

註2 

                                                 
註1參見苗栗大埔朱○等 9 人聲請停止執行強制拆遷事件裁定結果新聞稿(案號：台中高

等行政法院 102 年停字第 11 號裁定)。 
註2然事實上，本件區段徵收之實體訴訟經最高行政法院 101 年度判字第 953 號判決將

原審駁回原告之訴之判決廢棄發回，後台中高等行政法院於 2014 年 1 月 3 日做成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詎料，法院裁定做成後，苗栗縣政府於 2013 年 7 月 18 日以「天賜良機」

之名，藉四名拆遷戶北上陳情時將四戶拆遷戶之房屋拆除。
註3嗣後拆遷戶

民眾之一：張藥房老闆張森文先生在 2013 年 9 月 18 日
註4被人發現陳屍水

圳。
註5雖然台中高等行政法院在更一審判決時業已確認原處分違法，但已

被拆除之房屋勢必無法回復原來一模一樣的相貌。本文藉此欲探討者為，

我國行政訴訟中關於停止執行之要件、法院之見解與妥當性，限於篇幅，

若有機會再與讀者分析訴願之停止執行疑義。 

二、行政訴訟停止執行要件簡介 

(一)條文說明 

依照行政訴訟法第 116 條，「原處分或決定之執行，除法律另有規定

外，不因提起行政訴訟而停止。（第一項）行政訴訟繫屬中，行政法院

認為原處分或決定之執行，將發生難於回復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

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裁定停止執行。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或原告之訴

在法律上顯無理由者，不得為之。（第二項）於行政訴訟起訴前，如原

處分或決定之執行將發生難於回復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行政法

院亦得依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聲請，裁定停止執行。但於公益有重大

影響者，不在此限。（第三項）行政法院為前二項裁定前，應先徵詢當

事人之意見。如原處分或決定機關已依職權或依聲請停止執行者，應

為駁回聲請之裁定。（第四項）停止執行之裁定，得停止原處分或決定

之效力、處分或決定之執行或程序之續行之全部或部分。（第五項）」 

根據條文之架構，我國係採取所謂「救濟不停止處分之執行」原則，

                                                                                                                             
101 年度訴更一字第 47 號判決，其主文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徵收原告彭秀

春、朱樹、柯成福、黃福記所有如附表 1 所示之土地及原告朱樹、黃福記、黃坤裕、

黃坤義、黃坤麟、翁月娥、楊苗堂所有如附表 3 所示之土地改良物部分均撤銷。 
確認原處分關於徵收原告彭秀春、柯成福、黃福記、黃坤裕、黃坤義、黃坤麟、翁

月娥、楊苗堂所有如附表 4 所示之土地改良物部分為違法。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本審及發回前上訴審之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陳

文彬、陳輝成、陳蘇玉英、陳輝全、陳輝章、甲○○、陳秀琴、葉仁岳、葉仁寬、葉

仁貴、葉美琴、葉秀桃、林昭平、邱獻毅、邱大明、邱大成、朱炳坤、朱炳進、朱

炳文、朱樹負擔。」 
註3〈突拆大埔 4 戶 劉政鴻：天賜良機〉，自由時報，2013 年 7 月 19 日。 
註4強拆過後二個月，隔天為月圓人團圓的中秋節。 
註5〈保不住僅存六坪老家…張森文鬱卒而終〉，自由時報，2013 年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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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人民對於行政處分提起救濟，除法律另有規定外，
註6原則上不影

響處分之效力及執行力。倘人民認為原處分有停止其效力或執行力之

必要時，再依法請求法院裁定停止執行。當時的立法理由為：防止人

民藉由濫訴而無法貫徹公權力。
註7 

此外，行政訴訟法第 116 條規定二種停止執行之態樣為：訴訟繫屬中

之聲請及人民提起訴訟前之聲請，由於前後者僅有一個構成要件即「法

律上顯無理由」之差別，本文僅就行政訴訟法第 116 條第二項之四要

件說明之：
註8 

1.原處分或決定之執行將發生難於回復之損害：根據最高行政法院 91

年裁字第 344 號裁定、99 年裁字第 972 號裁定，「所謂「難以回復之

損害」係指其損害不能回復原狀，或不能以金錢賠償，或在一般社

會通念上，如為執行可認達到回復困難之程度而言。」據此一見解

之反面解釋可知，倘人民之損害得回復原狀，或得以金錢賠償時，

便非難以回復之損害。最高行政法院 100 年度裁字第 1058 號裁定則

稱，「所謂『難以回復之損害』，固然要考慮將來可否金錢賠償，但

也不應只以『能否用金錢賠償損失』當成唯一之判準，如果損失之

填補可以金錢為之，而其金額過鉅，或者計算有困難時，為了避免

將來國家負擔過重的金錢支出或延伸出耗費社會資源的不必要爭

訟，仍應考慮此等後果是否有必要列為『難以回復損害』之範圍。」 

2.有急迫情事：依照最高行政法院 92 年度裁字第 307 號裁定，「所謂急

迫情事，則指原處分或決定已開始執行或隨時有開始執行之虞，且

其急迫情事非因可歸責於聲請人之事由所造成而言。」 

3.停止執行對公共利益無重大影響：依照我國實務見解，是否對公共

利益有重大影響，應依照個案判斷之，如最高行政法院 103 年度裁字

第 311 號裁定，「原裁定業已敘明本件區段徵收開發案與高鐵彰化車

站之設立不可分離，若予停止執行，將造成工程無法順利進行、相

                                                 
註6學者指出，如銀行法第 134 條規定銀行得供擔保請求停止執行、稅捐稽徵法第 39

條規定人民申請復查時不得執行、提起訴願時若已繳交半數復查決定之應納稅額亦

不得執行。參見蕭文生，〈行政處分之停止執行─評最高行政法院九十九年裁字第

九七二號裁定〉，《月旦裁判時報》，第 6 期，2010 年 12 月，頁 28。此外尚可參

照司法院釋字第 491 號解釋：「受免職處分之公務人員既得依法提起行政爭訟，則

免職處分自應於確定後方得執行。」 
註7同上註，頁 29。 
註8亦可參見最高行政法院 100 年度裁字第 1058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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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公共設施無法完成、通往高鐵車站之道路中斷、排水等維生管線

無法使用，妨礙站體建設工程的順利進行及後續營運作業，對於公

益確可能發生重大之損害，不符停止執行之要件。且抗告人亦無法

釋明『原處分所欲追求之公共利益未高過原處分損害之抗告人個人

權益，及其可能危害之公益』等語。查本件若准予停止執行，不僅

影響高鐵彰化站之建設，更將對當地之交通便利、地方繁榮、經濟

發展產生重大影響，且其對於公共利益之影響顯然大於抗告人等個

人之私益及抗告人主張之糧食安全及農業發展之公益，不符『停止

執行於公益無重大影響』之要件，原裁定否准抗告人停止執行之聲

請，並無違誤。」 

4.原告之訴在法律上非顯無理由：由於停止執行之目的係確保原告勝

訴後有其實益，因此倘若本案有高度敗訴之機會，就沒有給予停止

執行之必要，且可同時防止人民濫訴。學者認為，是否顯無理由應

可參酌行政訴訟法第 107 條第一項各款事由，或是模仿日本法，將原

告訴之聲明顯然不當、事實欠缺或是原處分合法性已經過充分釋明

者包含入顯無理由之要件。
註9 

此外，人民對於上述要件之證明度，僅需達到釋明之階段即可而無需

證明此觀最高行政法院 99 年度裁字第 2032 號裁定稱，「由於停止執行

程序係緊急程序，對於構成停止執行要件之事實證明程度，以釋明為

已足，不要求完全之證明。換言之，法院依兩造提出之證據資料，及

法院可即時依職權調查所得，就停止執行要件事實之存在，得蓋然心

證，即得准予停止執行。」可資參照。 

(二)我國實務運作對行政訴訟法第 116 條要件之重新詮釋 

1.與訴願法第 93 條之比較 

依照訴願法第 93 條，「原行政處分之執行，除法律另有規定外，不因

提起訴願而停止。（第一項）原行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者，或原

行政處分之執行將發生難以回復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並非為維

護重大公共利益所必要者，受理訴願機關或原行政處分機關得依職

權或依申請，就原行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停止執行。（第二項）前

項情形，行政法院亦得依聲請，停止執行。（第三項）」是以訴願程

序停止執行之審查，亦採取不停止執行原則，但其要件與行政訴訟

                                                 
註9蕭文生，前註文，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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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相較，則多了人民僅需釋明「原行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之

要件即得請求停止執行。因此，行政訴訟法第 116 條可否比照解釋，

便成為爭點。 

行政法院對此曾有不同見解，如最高行政法院 99 年度裁字第 2032

號裁定採肯定見解，且將該要件與公共利益作連結：「依訴願法第 93

條第 2 項…此規定即表明合法性顯有疑義之行政處分，不具立即執

行之公益，係法治國家之依法行政原則之具體化，而為維護憲法原

則之重大公益所要求。行政訴訟法第 116 條第 2 項雖無類此之明文規

定，然而行政法是憲法之具體化，解釋運用行政訴訟法第 116 條第 2

項規定，自應顧及此項法治國家依法行政原則之精神。系爭開發許

可所據之系爭審查結論既經判決撤銷，系爭開發許可即因而溯及自

始違法，其違法性明確甚於合法性顯有疑義，無立即執行公益，停

止其執行自難謂於公益有重大影響。」
註10 

此外，張藥房案中，台中高等行政法院則採取否定見解：「關於聲請

停止執行之審查，行政法院僅須就原處分之執行，是否符合停止執

行之要件加以審查即可，無須就原處分之合法性是否顯有疑義及本

案訴訟勝訴機會高低與否加以審查。縱抗告人等於本案訴訟獲得終

局勝訴判決，亦屬應由執行機關給予賠償之問題，查系爭核准徵收

處分，經抗告人等循序提起行政訴訟，現由本院發回原審法院更為

審理中，仍不影響本件裁定結果。」 

2.階段性的停止執行審查 

最高行政法院 102 年度裁字第 1235 號裁定稱：又所有「暫時權利保

護」制度，其審理程序之特徵，均是要求由法院在時間壓力下，以

較為簡略之調查，程序審查當事人提出之有限證據資料，權宜性地、

暫時性地決定、是否要先給予當事人適當之法律保護（以免將來的

保護緩不濟急）。因此： 

(1)准許保護之決定制作後，仍容許以終局性之判決加以變更。 

(2)甚至在終局判決還沒有作成以前，如果隨著訴訟進行所揭露之事

實，越來越使法院相信聲請保護之人在實體法上根本沒有該『正

受暫時保護』之權利存在（或權利範圍比聲請者為小），法院也可

依職權來撤銷原來之暫時性保護（或者是縮小其範圍）。」 

                                                 
註10學者亦有支持者，參見莊國榮，《行政法》，元照出版，2013 年，頁 66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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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將構成要件轉化為權衡式審理 

(1)最高行政法院 97 年裁字第 4594 號裁定、102 年度裁字第 1235 號

裁定稱，「按所有『暫時權利保護』制度（包括『停止執行』及『假

扣押』或『假處分』等），其審理程序之共同特徵，均是要求法院

在有時間壓力之情況下，以較為簡略之調查程序，按當事人提出

之有限證據資料，權宜性地、暫時性地決定、是否要先給予當事

人適當之法律保護（以免將來的保護緩不濟急）。…是以行政訴訟

法第 116 條第 2 項…其構成要件之詮釋，或許不宜過於拘泥於條

文，而謂一定要先審查『行政處分之執行結果是否將立即發生難

於回復之損害』，而在確認有此等難以回復之損害將立即發生後，

才去審查『停止原處分之執行是否於公益有重大影響』或『本案

請求在法律上是否顯無理由』，因為這樣的審查方式似乎過於形式

化。…而本院認為，比較穩當的觀點或許是：把『保全之急迫性』

與『本案權利存在之蓋然率」當成是否允許停止執行之二個衡量

因素，而且彼此間有互補功能，當本案請求勝訴機率甚大時，保

全急迫性之標準即可降低一些；當保全急迫性之情況很明顯，本

案請求勝訴機率值或許可以降低一些。」最高行政法院 102 年度

裁字第 340 號裁定尚稱，「法院在審查時應以「利益大小」及「時

間急迫性」作為權衡因素，對聲請人利益影響越大，受保護之急

迫性越高，則權利形式審查的嚴格性也會降低，只要「法院相信

權利大概可能存在」即可。」 

(2)此外，學者參酌比較法，將停止執行之權衡化整理如下：
註11 

A.略式審查（總括審查）： 

依「略式審查」模式，聲請人停止執行之聲請有無理由，完全

取決於法院對於該聲請人在本案訴訟程序本身上有無勝算希

望，亦即繫爭處分之違法判斷與否的評斷。所以其實此一略式

審查模式，即與法院通常在本案訴訟程序中判決聲請人勝敗訴

時所應做的審查相同，咸以具體個案中的實體法問題為審查主

                                                 
註11林明昕，〈行政訴訟上停止執行之實體審查標準〉，《2005 年行政管制與行政爭訟》，

新學林，2006 年，頁 28 以下；陳英鈐，〈論撤銷訴訟之暫時權利保護〉，收錄於

葛克昌、林明鏘主編：《行政法實務與理論（一）》，元照出版，2003 年，頁 254
以下；蔡震榮，〈再論訴願停止執行〉，《月旦法學雜誌》，第 170 期，2009 年 7
月，頁 175-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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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對象，其中唯一不同者，只不過是法院在停止執行程序中

所做的審查，較為粗略而僅具概括性，而不深入探究細部與過

度複雜性的法律問題而已。換言之，非對本案實質內容作詳細

判斷，僅須對本案勝訴機率之預估加以考慮，故此種審查模式

遂稱為「略式審查」。 

B.利益衡量模式（雙重假設模式）： 

相反的，所謂的「利益衡量」模式，是法院對於聲請人在本案

訴訟中有無勝算，乃至於其本案請求在實體法上有無依據的問

題，原則上是採取開放的態度。申言之，法院在此主要是比較

並評價「萬一聲請人之停止執行的聲請照准，而事後聲請人在

本案程序上卻敗訴時，結果如何」與「萬一聲請人之停止執行

的聲請遭受到駁回命運，而事後聲請人在本案程序中卻勝訴

時，結果又如何」等兩種假設性後果之熟輕孰重（是以又稱「雙

重假設模式」），來決定聲請人停止執行之聲請是否有理由的答

案。
註12換言之，所謂的「利益衡量」模式，法院係以比較執行

利益與停止執行利益的輕重進行。在此，本案有無勝訴希望，

意即「繫爭行政處分之違法性」有無，並非關鍵。重要的是，

毋寧是代表聲請人所期待的停止執行之利益，亦即「執行將對

義務人造成不當之嚴重結果，以及代表相對機關所堅持的執行

利益，亦即「重大公益」，孰輕孰重的問題。」 

(三)爭議問題：無法回復原狀之範圍不明 

1.以張藥房與最高行政法院 99 年裁字第 972 號裁定所稱「經查，相對

人所要執行拆除之標的物，為 708 地號土地上之建物，依一般社會通

念，縱建物於本案訴訟裁判確定前遭拆除，其損害尚非不能回復原

狀或不能以金錢賠償，自難認將發生難以回復之損害。」顯然房屋

之拆除因可回復（重蓋新房屋）或是以金錢賠償之，故並不被認為

屬於無法回復原狀之情形。學者對此早已有所批評，認為法院僵化

                                                 
註12相同的想法參見司法院釋字第 599 號解釋：「如因系爭憲法疑義或爭議狀態之持續、

爭議法令之適用或原因案件裁判之執行，可能對人民基本權利、憲法基本原則或其

他重大公益造成不可回復或難以回復之重大損害，而對損害之防止事實上具急迫必

要性，且別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時，即得權衡作成暫時處分之利益與不作成暫時處

分之不利益，並於利益顯然大於不利益時，依聲請人之聲請，於本案解釋前作成暫

時處分以定暫時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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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釋要件，卻忽略了立法理由所稱的「兼顧原告或利害關係人之

利益」。況且，在無法回復原狀或是難以回復原狀時，才有金錢賠償

之必要，而非謂得以金錢賠償，就沒有無法或難以回復原狀可言。
註

13再者，法院在審理此類案件時，亦可引用略式審查或是利益衡量模

式，就本案的勝訴可能性及保全急迫性作為是否停止執行之考量因

素。就此，以張藥房案而言，四戶拆遷戶在最高行政法院的發回判

決理由中，事實上已經居於有利之地位，法院大可就此決定停止執

行，以避免事後的諸多遺憾。評論亦對於張藥房案的結果指出，「但

他們忘了用以補償的錢可是人民納稅錢，而不是用劉政鴻的財產，

或作出此裁定的法官們薪水，法官即使對政府機關亂花錢不會心

痛，至少也該體認自己神聖的職責，是在糾正行政處分違法與捍衛

人民權益。何況人民打撤銷違法行政處分官司時，可以附帶請求的

回復原狀，行政法院普遍認為不包括重建，則豈非更應事先停止執

行才有保障可能？否則等同金錢代表一切。」註14 

2.然對於高額罰鍰，法院則採取寬容之態度，如最高行政法院 103 年度

裁字第 293 號裁定稱，本件相對人原處分書主旨為：「受處分機構販

售之食品違反食品衛生管理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7 款及第 28 條第 1 項

規定，爰依同法第 44 條第 1 項及行政罰法第 18 條第 2 項處罰併追繳

其不法利得，新臺幣 4 億 6,000 萬元整。」；其事實欄之記載為：「受

處分機構疑似添加自澳大利亞進口之『棉籽油』於該機構生產販售

之產品涉攙偽假冒，經衛生福利部調查後移送本府衛生局辦理。」

依上，原處分之法律效果，係處罰「併」追繳其不法利得 4 億 6,000

萬元，究其中「處罰」部分之金額若干？「追繳其不法利得」之數

額多少？係依何規定追繳？而原處分書所載違章事實部分，未就抗

告人係何食品違反食品衛生管理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所得

之利益為多少？予以認定載明。此等事實，攸關原處分經執行後，

如經爭訟認為違法，應如何賠償之認定。揆諸前開說明，在前開事

實未明前，本件原處分之執行，依一般通念是否可認無難於回復之

損害，已有疑義。 

3.此外，於環境影響評估案件中，人民請求停止執行，似較容易獲得

                                                 
註13蕭文生，前註文，頁 32。 
註14詹順貴，〈法院駁回大埔緩拆 放任金權宰割人民〉，蘋果日報 2013 年 7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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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之青睞，如最高行政法院 102 年度裁字第 1554 號裁定，「相對人

對於本案之執行將造成難以回復之損害，業據提出「台東杉原海洋

生態與生物多樣性調查報告書」…等；釋明本件開發案之持續施工

將對海岸生態系、稀有珊瑚礁生態、海岸景觀形貌及漁業資源等形

成不可逆之衝擊，有可能對當地居民之居住環境、財產及健康造成

不可回復之損害。…另依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於 97 年 8

月 10 日出具之調查報告書亦顯示「……杉原灣卻擁有多樣化的棲地

環境，在台灣周圍海域可能是獨一無二的生態。整個海岸線步行大

約 10 分鐘就可觀察到泥灘地、藻礁與珊瑚礁、中礁的珊瑚礁和南礁

的藻礁。…上述這些豐富的棲地類型在在顯示杉原灣在生態上的重

要性。然而地理上杉原灣不僅受到卑南溪帶來的沈積物影響，還受

到海岸地區不當人為活動的威脅，…近年來更有業者將飯店直接蓋

在脆弱的海灘上，對灣內的生態產生嚴重的威脅。…依內政部營建

署統計 95 年台灣及澎湖之自然海岸比例剩僅約 50.9％。由我們的調

查報告結果顯示，杉原灣的海岸生態急需介入海岸保育措施。杉原

灣北礁除了是漁業資源保育區，在此處的泥灘地上還棲息著招潮

蟹，並且分別在中礁與南礁出現特有種貝氏耳紋珊瑚與特殊藻礁珊

瑚礁的混合礁。…根據台灣過去在珊瑚礁附近興建的飯店的距離，

包括凱撒（197 公尺）、悠活（153 公尺）、墾丁青年中心（137 公尺）

與歐克（205 公尺）等，其附近的珊瑚礁已因為開發與過多的人為活

動而呈現衰退甚至消失的狀態，美麗灣飯店不管是開發過程或未來

營運後都對杉原灣的海洋生態造成影響。」等語（參見相對人提出

聲證 3--影本附於原審卷 1 第 79 至 84 頁），認為本件開發案對生態造

成影響。原裁定據以論明抗告人美麗灣公司所實施之美麗灣渡假村

興建工程有對杉原灣之海洋生態及自然景觀造成影響之虞，故於原

處分經審查確定合法之前，抗告人美麗灣公司一旦繼續施工，將對

相對人所居住之環境造成難於回復之損害，而其本於環評法所授與

不因開發行為而遭受顯著不利影響之權益，亦無從回復，實有停止

之必要…又本件相對人所居住之環境及其本於環評法所授與不因開

發行為而遭受顯著不利影響之權益，除與公益相關外，亦涉及相對

人個別權益（私益）；再者，本件停止執行亦乏確切具體事證，足以

認定對公益有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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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我國法制目前採取行政處分原則不因救濟程序之提起停止執行之制度，惟

現今行政法院多認得以金錢補償者，非屬無法回復之損害，以及就何謂得

以金錢賠償者，認定甚寬，例如：包含房屋之拆除此種可能涉及人民生活

基本層面以及強烈情感依附之行政處分。惟行政處分亦可能涉有極高公益

性，例如：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命污染行為人對於污染場址進行整

治，或是依水污染防治法命廠商停工等，故若採取行政救濟可停止執行之

法制，似有未恰。是故，本文作者認為，是否設定某些案件類型，除有明

確定必要性外，均應停止執行，例如：拆除房屋，或學生於救濟期間就學

權利之保障等。就此部分，或可研究停止執行案件後，再行類型之歸納。 

 


